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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延長向原股東配售股份股東會決議有效期

茲提述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日期分別為2022年4月29日、2022年10月27日、
2022年12月12日、2023年2月17日、2023年2月23日、2023年3月5日、2023年4月28日、
2023年5月5日、2024年3月21日及2025年3月26日之公告，以及日期分別為2022年6月6
日、2023年3月23日、2023年6月1日、2024年5月2日及2025年5月16日之通函（「該等通
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行建議以供股方式發行A股及H股，以及延長向原股東配售
股份股東會決議有效期等相關事項。除非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通函所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2022年6月23日，本行2021年年度股東大會、2022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及2022年第一
次H股類別股東會（合稱「配股股東會」）審議通過《關於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方案的
議案》等與本行擬向原股東配售股份（「本次配股」）相關的議案，決議的有效期為自本行配
股股東會審議通過之日起12個月。根據本行相關股東會逐年審議通過的《關於延長配股股
東大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本次配股相關決議有效期將於2026年6月22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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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本次配股尚待上交所審核通過並獲得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註冊的決定等因
素，本次配股實施仍需要一定時間，為確保本次配股工作的延續性和有效性，本行於
2026年3月20日召開董事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延長配股股東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同意
並擬提請股東會批准，將本行配股股東會審議通過的《關於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方
案的議案》等與本次配股相關決議有效期自屆滿之日起延長12個月，至2027年6月22日。

此前，董事會授權人士根據相關授權分別於2023年2月17日、2023年2月22日對本次配股
發行預案、配股方案等文件進行了修訂並及時披露。詳情請參見本行分別於2023年2月17
日和2023年2月23日刊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網站(www.hkexnews.hk)和本行網站
(www.citicbank.com)的相關公告。

除延長本次配股決議有效期，以及前述對本次配股發行預案、配股方案等文件的修訂內
容外，本行配股股東會審議通過的《關於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配股方案的議案》等與本
次配股相關決議的其他事項和內容保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信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方合英
董事長

中國‧北京
2026年3月2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執行董事為方合英先生（董事長）及胡罡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魏強先
生、王彥康先生及付亞民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廖子彬先生、周伯文先生、王化成
先生及宋芳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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